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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文興高中 110學年度  公開授課教學省思 

  授課日期:111年 4月 28日   星期四 第 7節   

  班級： 高二忠 

      授課教師：黃玉湘老師 

上課照片 

 
 

 

闡述死亡乃生命之必然 教師以自身罹病經驗與學生分享 

  

說明分組討論注意事項 小組討論~網路蒐集資料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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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省思 

01. 本單元談論生命的終極關懷議題~生與死，能結合學生自身的生活經驗，頗能達到素養導向

的教學目標。 

02. 提供許多震撼人心的影片以說明面對自己或重要他人死亡，確實與學生內在感知產生極大共

鳴，頗能引起學生死亡隨時存在的思考。 

03. 教師以自身罹癌親身體驗面對死亡的態度，真實經驗分享確有讓身歷其境之感。也就更容易

進入核心思考。 

04. 設計重要他人6人到僅存到1人逐步篩選過程中，讓學生深刻感受將失去重要他人的心境，頗

能引發學生感悟身邊重要他人在自己心中地位的層次及兩難抉擇的失落感難過與無奈。但仍

有少數同學較無感，可能與個人成長環境較少感受關懷與愛的成長際遇有關，對於此類別屬

性學生應如何於回饋中引導需加以思考。 

05. 該班屬性特質在分組討論較能進入狀況，但部分問題對素質差異的班級恐無法順利進行應思

考，需思考調整問題。 

學生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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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未知死～焉知死─生死關懷 

讓生命美到最後 
 
 

第四組 
吳瑧 陳姵均 謝昀容 鐘湘筑 王柏仁 陳柏昇 鄭亦程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 

 

認知死亡存在才能理解為何、如何而活 

 

珍惜當下…活出愛與精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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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死亡的的定義或意義是什麼？ 

我們的想法： 

  在醫學方面，心臟停止，沒有生命跡象，呼吸停止和喪失生長代謝繁殖的能力；在心理方

面，會認未被世人遺忘，失去靈魂、失去操控自己的權利，認為在心理上的死亡，是當一個人

只能作為回憶留在心中的時候，那個人在回憶中雖然存在，但實際上已經再也見不到了；在法

律上，會利用頒布死亡證明，我們認為是死亡的象徵。 

補充資料： 
  醫學：呼吸及循環的功能不可逆的喪失整個腦部的功能(包含腦幹)不可逆的喪失 
   
  心理層面：人們會為死亡的人離開了，人失去了靈魂。他失去了操縱人體的能力，只剩下

軀殼，而他的回憶，以及他做過的種種，都會成為他人心中的回憶，在其他人的心中永遠都會

有他的影子存在。 
   
  社會：親友、鄰里與社會上所公認的死亡，則稱為「社會性死亡」 
然而「社會性死亡」一詞，已衍伸成泛指在公眾面前出醜，或經歷奇恥大辱到人盡皆知，丟臉

到沒辦法在社會上立足，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的情況，類似於被「公開處刑」的感覺。 
而另一種「社會性死亡」是在網路時代中，人將身邊的大小事迅速傳播，當中部分事件可能經

過造假、剪接或斷章取義，讓當事人被誤解或人肉搜索，導致人被社會集體孤立、排擠或霸凌。 
「社會性死亡」一詞被廣泛運用後，相關的哏也不斷出現。比如「社死現場」的用法，類似於

社會性死亡，都是指讓人尷尬的瞬間，因為在公眾面前做了丟臉的事，以致沒臉見人的情形 
 
  法律：依中華民國民法，人之死亡，可分為自然死亡，以及法律上的死亡宣告。（１）自

然死亡:何時始得認為是生命終結，認定上有許多不同觀點，但目前以心跳停止，或於器官移植

時腦死，判定為死亡之時。（２）死亡宣告:為自然人失蹤達到一定期間，為免法律關係懸而未

決，故法律上設死亡宣告制度。（定義）   
 
在台灣法律上，人死後沒有和活人一樣的權利，中華民國民法第六條表示「人之權利能力，始

於出生，終於死亡。」死人不像活人一樣，享有投票或婚姻等權利； 
在美國，一個人在法律上認定死亡的標準是執照醫生宣布的死亡聲明或者死亡證明書。在法律

術語中刪除這個人，叫做 Personhood。在美國，擁有大腦活動，或者復原大腦活動的能力，是

法律上成立為自然人的必要條件之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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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死亡在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習俗之差異？ 

我們的想法： 

  以前多用於土葬，但現代社會開始提倡環保，因此出現了海葬與樹葬的方式，使用土葬時，

會選擇墓碑造型精緻，以表示對遺體的尊敬。每個國家與宗教也都有不同的儀式，像是日本，

在日本的葬禮上會包紅包，在台灣會包白包。台灣原住民會將已故的親人葬在家屋下方，象徵

與族人同在。世界上成長最快速的伊斯蘭教，並不會使用棺材而是直接埋葬於礦坑之中，他們

認為人會重歸土裡歸回大自然中。 

補充資料：  

  儒家：對死亡之後的事持回避態度，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又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也就是說儒家是不相信人有永生這壹說法的，他們更推崇的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通過立

德、立功、立言來超越死亡。 

  佛教：佛教徒稱死亡叫“往生”，指人死後精神前往西天極樂世界達到另外壹層生的境界，都

是在同壹個循環中，死是生的開頭，生是死的起點，所以叫“往生”，認為只有生前虔心修佛或

者行善才能使生命獲得提。 

  伊斯蘭：認為死亡只是從今生過渡到後世的壹個階段，都相信信徒可以獲得永生，進入天堂。

對穆斯林來講，現世是短暫的，後世是永恒的，今生要為後世做準備。 

白包禁忌： 

 台灣： 

  以單數金額，依照交情決定金額即可，不必特意往上添加。  

   ａ.不熟、點頭之交：500 元、700 元、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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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辦公室的同事、隔壁班同學、遠房親戚：1100 元 

   ｃ有一定熟悉度卻很少聯繫：1300 元、1500 元 

   ｄ時常相約的朋友：1700 元、2100 元、2300 元 

   ｅ密切聯繫的老友、親戚：3100 元 

   ｆ摯親或兄弟姊妹：5100 元以上 

 日本： 

  喪禮時日本人也會避免包出「奇數張」鈔票的金額，常常以五千、一萬日圓來包，並避免

三（慘）、四（死）、九（苦）等在日語中有諧音的數字。因為日語中的四發音與「死」相同；

九則和「苦」相似。 

 

三、 哪位親人過世的情景讓你印象深刻？ 

 我們的想法: 
  問題 1： 
  部分同學的親人尚未離世，所以還沒遇到，有些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離世親人的家祭上，獻

花的時候，播放回憶錄的時候，或是家人痛哭流涕的神情，也有人是對離世親人安詳離去的睡

顏感到深刻，網路上，更有人提到在闔上棺材時最讓人有感，或是將人推入火葬場時那句「大

火來了，要趕快跑。」迴盪在腦海 
。而其中基督教為離世的人的最後禱告，或是看著以故親人的骨灰罈也同樣讓人印象深刻。 
 
 問題 2： 
  大多數人都希望以安詳的方式離去，而部分人所嚮往的告別式型態，大多都適和自身宗教

有關 
 
 安葬的方式： 
  大多數人都選擇以傳統的火葬燒成骨灰後，以骨灰罈的形式放在納骨塔裡(以前稱作靈骨

塔)，會有人打掃，會有人打理，而有些人嚮往海葬及土葬，希望能透過這種方式回歸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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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殺真的有解決問題嗎？ 

我們的想法： 

  對於自殺者也許真的可以解決但是也留了許多問題。 我們認為藉此可以讓大眾關注到問題，

去尋找是什麼原因使他選擇如此極端發法， 雖說自殺可以讓人解脫，但會留下更多問題，可都

不發生在他身上了，而是留給他身邊的人，會使人錯愕；會使人意外；會使人難過，而對於他

的父母更是重大的衝擊。自殺也許可以解決一部份問題但並不代表我們支持這種方式。 

補充資料：  

  自殺的確是一種解決的方式。考試的壓力、經濟的困窘、逃避難以面對的問題、疾病纏身、

報復心態等等，而這些堆疊在他們身上的壓力，最後演變成難以掙脫的痛苦，而痛苦讓他們相

信，只要結束生命就可以結束痛苦。然而我們常常說 : 「自殺不能解決問題，生命何等寶貴，

想想你的家人、朋友孩子們等等」----這對渴望結束痛苦的人而言，只會更加痛苦，因為多數的

他們因為面臨困境，已經難以面對親友，甚至有些情況是，親友本身就是他們的痛苦來源，生

命對他們更是沒有意義與價值了，又怎麼能珍視生命？ 
所以有這樣的說法是，真正自殺的人，要結束的是痛苦而非生命。所以，自殺對他們而言，是

一種解決的方式，一種結束痛苦的方式。然而我們要去理解的，是「為什麼要自殺」，以及「為

什麼要選擇自殺」 
 

生命線協談專線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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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參考資料 
https://zh.m.wikipedia.org/zh-hk/%E6%AD%BB%E4%BA%A1 
https://www.google.com/amp/s/dailyview.tw/amp/popular/detail/9348  
 
第二題參考資料 https://bbs.creaders.net/life/bbsviewer.php?trd_id=1023492&language=big5 
https://www.nownews.com/news/5624572 
https://mamibuy.com.tw/talk/article/166074 
https://www.tsunagulocal.com/zh-hant/43190/ 
 
 
第四題參考資料 
https://health.businessweekly.com.tw/AArticle.aspx?id=ARTL003000470 
 
 
 
 
 
 
 
 
 
 
 
 
 
 
 
 
 
 
 
 
 

https://health.businessweekly.com.tw/AArticle.aspx?id=ARTL00300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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